
Advances in Social Sciences 社会科学前沿, 2025, 14(12), 154-160 
Published Online December 2025 in Hans. https://www.hanspub.org/journal/ass 
https://doi.org/10.12677/ass.2025.14121076  

文章引用: 黄馨悦, 罗楚枫. 论环境侵权惩罚性赔偿适用中的“故意” [J]. 社会科学前沿, 2025, 14(12): 154-160.  
DOI: 10.12677/ass.2025.14121076 

 
 

论环境侵权惩罚性赔偿适用中的“故意” 
黄馨悦，罗楚枫 

中国政法大学民商经济法学院，北京 
 
收稿日期：2025年10月22日；录用日期：2025年12月1日；发布日期：2025年12月10日 

 
 

 
摘  要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生态环境侵权纠纷案件适用惩罚性赔偿的解释》第6条、第7条将《民法典》第

1232条规定中的“故意”解释为“具有污染环境、破坏生态的故意”。笔者提出两个问题：一是该“故

意”的范围能否再扩大解释为重大过失？二是若行为具有合法性能直接排除具有“故意”吗？经过论述，

笔者得出结论：《民法典》第1232条中所描述的主观“故意”仅包括直接和间接故意，对于一般过失和

重大过失都应排除在外。二是行为的合法性不能当然排除适用惩罚性赔偿条款中的“故意”，由于生态

环境领域的侵权行为具有特殊性，即使当事人不存在法律规定的污染环境行为或破坏生态行为，也存在

对个体利益造成严重损害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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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rticles 6 and 7 of the Interpretation of the Supreme People’s Court on the Application of Punitive 
Damages in the Trial of Ecological and Environmental Tort Dispute Cases interpret the “intent” stip-
ulated in Article 1232 of the Civil Code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s “the intent to pollute the 
environment or damage the ecology”. The author discusses two issues: first, whether the scope of 
this “intent” can be expansively interpreted to include gross negligence? Second, can lawful conduct 
exclude the intent required for punitive damages? The conclusions drawn are as follows: first, the 
“intent” in Article 1232 of the Civil Code includes direct intent and indirect intent, and negligent a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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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cluding gross negligence, shall be excluded. Second, lawful conduct cannot necessarily exclude the 
intent for punitive damages. Due to the particularity of the ecological and environmental field, even 
acts of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or ecological damage that do not violate legal provisions may cause 
serious harm to individual interes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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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问题之提出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以下简称《民法典》)侵权责任编第七章第 1232 条确立了生态环境侵权

惩罚性赔偿制度，明确规定“侵权人违反法律规定故意污染环境、破坏生态造成严重后果的，被侵权人

有权请求相应惩罚性赔偿”。这一制度突破了传统侵权责任“填平原则”的局限，通过惩戒严重环境侵

权行为、预防潜在生态损害，为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了重要的民事法律保障。然而，仅从条文文字表述分

析，核心构成要件“故意”的内涵界定存在明显模糊性，具体而言，对“故意”的认知存在双重路径：其

一，指向“行为故意”，即行为人主观上明知其行为会产生污染环境、破坏生态的结果，仍积极追求或放

任该结果发生；其二，指向“结果故意”，即行为人不仅明知其行为会污染环境、破坏生态，更具备通过

该行为严重损害他人合法权益(如人身权、财产权、环境权益)的明确意图。两种解读的差异直接影响惩罚

性赔偿的适用范围，若采“结果故意”标准，将大幅提高构成门槛，削弱制度惩戒功能；若采“行为故

意”标准，则需进一步明确故意与过失的边界、合法行为与故意的关系等衍生问题。 
为化解上述模糊性，最高人民法院于 2021 年 12 月 27 日发布《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生态环境侵权

纠纷案件适用惩罚性赔偿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其第 6 条、第 7 条通过“概括 + 列举”的方式

对《民法典》第 1232 条的“故意”作出明确界定，将其限定为“具有污染环境、破坏生态的故意”，即

采纳“行为故意”的解读路径。从《解释》第 7 条列举的九种具体情形来看，该“故意”的核心特征在

于行为人对污染、破坏行为的违法性及危害性具有明确认知，且主动实施该行为——例如“在相关自然

保护区域、禁猎(渔)区、禁猎(渔)期使用禁止使用的猎捕工具、方法猎捕、杀害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

破坏野生动物栖息地”，即体现为行为人明知行为违反《野生动物保护法》等行政法律规定，仍刻意实

施破坏生态行为的主观状态。同时，《解释》所界定的“违反法律规定”，主要指向对环境行政法(如《环

境保护法》《大气污染防治法》)及刑法相关规范的违反，进一步将“故意”与“违法性”紧密绑定，为

司法实践提供了相对清晰的裁判指引。 
尽管《解释》通过规范解释缩小了“故意”的解读分歧，但结合生态环境侵权的特殊性、司法实践

的复杂性以及制度功能的完整性，仍有两个核心问题亟待深入探讨：其一，该“故意”的范围能否扩大

解释为包含重大过失？其二，行为的合法性能否当然排除惩罚性赔偿的“故意”？为解决上述两个问题，

笔者进行了深入研究与探讨。 

2. 《民法典》第 1232 条之“故意”：不应当扩大解释为重大过失 

囿于重大过失与故意之间的亲缘性[1]，学界对于惩罚性赔偿的主观要件中“故意”能否扩张包含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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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过失存在对立的两种观点，可以划分为“扩张论”和“限定论”两大阵营。部分学者持“扩张论”观

点，认为应该在合适情况下将惩罚性赔偿制度的适用扩张到重大过失中。有学者认为，环境侵权惩罚性

赔偿的主观要件应明确为“明知 + 实施”或“明知 + 放任”两种故意情形，同时建议扩展到“重大过

失”[2]。也有学者认为，一般情形下严格限定在“故意”的范畴，例外对因“重大过失”行为造成重大

生态破坏的也应承担相应的惩罚性赔偿责任[3]。还有学者认为针对该问题应当区分公益和私益分别讨论，

例如，在区分公私益生态环境侵害的语境下，主观要件应在私益下纳入“重大过失”，公益下仅限于“故

意”[4]。“限定论”依然占据学界主流，持限定论的学者们认为在考虑惩罚性赔偿制度的主观要件时应

坚持谦抑原则，孙佑海、张净雪认为，可将污染环境、破坏生态行为的发生次数、持续时间、侵权人是否

具有相应专业知识等作为考量因素。此外，刑事判决和行政处罚结果也可以作为重要参照。但坚持谦抑

原则，暂不将“重大过失”纳入适用范围[5]。杨立新、李怡雯认为应将生态环境损害惩罚性赔偿责任承

担者的主观过错限定在“故意”这一单一心理形态上，而排除有的学者所主张的惩罚性赔偿在重大过失

层面的适用。亦有学者从保护生态环境的角度出发，采取中立说，陈立毅认为片面地采取扩张论或限定

论都不利于保护生态环境[6]。 
在此问题上，笔者认为《民法典》第 1232 条之“故意”不应当扩大解释为重大过失，这一结论的得

出，既符合法律解释的基本原则，也适应侵权责任的理论体系，更与生态环境侵权惩罚性赔偿制度的立

法目的相呼应，具体论证如下： 
首先，从法律解释的严谨性出发，应首先适用文义解释。《民法典》第 1232 条明确将惩罚性赔偿的

主观要件限定为“故意”，而“故意”与“过失”在民法理论中是完全不相同的两大过错形态。根据刑法

与民法通用的过错理论，“故意”指行为人明知其行为会发生污染环境、破坏生态的损害结果，这是认

识要素，并且希望或者放任该结果发生，这是意志要素[7]，体现为对法律禁止性规定的主动漠视与对损

害后果的积极追求或消极容忍，本质是对“恶”的认知与纵容，具有强烈的反规范性与可责难性。正如

叶名怡教授所指出的，故意的核心在于行为人对损害结果的“欲求”、“默许”或“接受”态度，这种主

观意志的强烈程度是过失所不具备的[8]。而梅迪库斯对故意的定义更清晰揭示了其双重构成——“明知

并想要发生以法定构成要件为决定性的事态”[9]，其中“明知”的确定性与“想要”的意志倾向性，共

同构成了故意与过失的本质区别。与之相对，“重大过失”虽属过失中程度较重的形态，指行为人违反

了普通人所能尽到的最低注意义务，对损害结果的发生具有极高的可预见性却未能预见，或已经预见但

轻信能够避免，但其核心仍未脱离“过失”的范畴——即主观上缺乏对损害结果的“明知”，更无追求或

放任结果发生的意志，本质是对注意义务的懈怠而非对法律秩序的主动违背。若将重大过失纳入“故意”

的范围，实则是对法律条文的扩张解释超越了具体语意所能涵盖的外延，容易造成法律概念的模糊化，

违背了法律规范的确定性与可预测性。 
其次，从过错形态的法律评价来看，故意与重大过失的可责难性程度存在质的差异，对应的责任配

置亦应有所区分。惩罚性赔偿制度的核心功能在于惩罚与预防，其针对的是那些具有严重可责难性的侵

权行为，即侵权人主观上具有明显的恶意，或对他人权益与社会公共利益持漠视态度，仅通过补偿性赔

偿无法实现足够的惩戒与威慑效果。就生态环境侵权而言，故意侵权行为往往体现为侵权人明知其行为

违反环境法律法规，却为追求经济利益等不正当目的而刻意为之，其行为造成了生态环境的实质损害，

具有强烈的主观恶性与社会危害性，理应通过惩罚性赔偿予以规制。而重大过失行为，即便造成了严重

的生态损害后果，其主观可责难性仍停留在“懈怠”层面：例如企业因疏忽未及时检修环保设施导致污

染物泄漏，其主观上并非明知设施缺陷会引发泄漏，更无放任泄漏发生的意图，与故意排污行为相比，

其对法律秩序的冲击性、对损害后果的可控性均存在本质区别。若将二者等同纳入惩罚性赔偿的适用范

围，实则模糊了恶意侵权与过失侵权的责任边界，违背了责任与过错程度相当的侵权责任基本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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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次，根据波斯纳的威慑理论[10]，法律责任的设定需满足边际威慑原则，即责任强度应与行为的主

观可责性匹配，以实现社会成本最小化[11]。故意环境侵权中，侵权人明知行为会造成损害仍为之，其主

观上存在“违法获益大于违法成本”的预期，需通过惩罚性赔偿提高违法成本，打破这种预期。而重大

过失本质是“疏忽导致的过失”，侵权人并无违法获益的主观预期，若适用惩罚性赔偿，可能导致过度

预防，企业为避免重大过失风险，可能投入远超必要的环保成本，这些额外成本最终会转嫁为社会产品

价格上涨，反而增加社会总成本，违背效率原则。 
最后，司法实践的裁判共识与案例导向，进一步印证了“故意”不应包含重大过失的立场。我国法

院在审理生态环境侵权惩罚性赔偿案件时，始终坚守“故意”与“过失”的区分标准，明确将重大过失排

除在惩罚性赔偿适用范围之外。例如江苏省南通市中级人民法院(2022)苏 06 民终 4653 号民事判决书明

确指出“重大过失是过失而非故意”[12]，直接否定了重大过失符合惩罚性赔偿主观要件的主张；山东省

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2022)鲁 02 民终 10318 号民事判决书亦强调，行为人“具有的过失并非轻微，而系

重大，其无权请求惩罚性赔偿”[13]，从反向角度确认了重大过失不能触发惩罚性赔偿的规则。在北京市

房山区人民法院(2022)京 0111 刑初 464 号判决书中，法院更是通过差异化裁判强化了这一立场：被告人

霍某因对污染环境的心态为过失，仅承担补偿性赔偿责任，无需支付惩罚性赔偿金；而被告人张某因具

有污染环境的故意，被判处支付惩罚性赔偿金 959562 元[14]。这些裁判案例清晰表明，司法实践中已形

成稳定的裁判逻辑，即惩罚性赔偿的适用必须以“故意”为严格前提，重大过失即便造成严重后果，也

因主观过错形态的差异而无法满足适用条件。这种司法共识的形成，既是对《民法典》第 1232 条立法精

神的准确把握，也是对过错责任理论的践行，若突破这一共识，将重大过失纳入“故意”范围，可能导致

司法裁判标准的混乱，损害法律适用的统一性。 
此外，从立法目的的角度看，生态环境侵权惩罚性赔偿制度的设立，旨在通过惩罚故意侵权行为，

预防同类行为的发生，而非对所有造成严重生态损害的行为一概适用加重责任。若将重大过失纳入其中，

可能导致惩罚性赔偿的适用范围不当扩大，过度干预市场主体的经营决策与行为自由。例如企业在履行

了基本环保义务但因疏忽导致损害时，若面临惩罚性赔偿的风险，可能会因过度担忧责任负担而降低生

产经营的积极性，反而不利于生态环境保护与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相反，坚守“故意”的严格标准，既

能打击那些恶意污染、破坏生态的行为，实现惩戒与预防的制度功能，又能为过失行为保留相应的责任

承担方式。 
综上，无论是基于法律解释的原则、过错形态的差异，还是司法实践的裁判共识与立法目的的价值

导向，《民法典》第 1232 条中的“故意”均不应扩大解释为重大过失。 

3. 行为合法并不当然排除存在惩罚性赔偿中的故意 

惩罚性赔偿责任的适用要件之一是“侵权人污染环境、破坏生态的行为违反法律规定”，在这里我

们要讨论的是行为人合法能否排除惩罚性赔偿中的“故意”要件。有学者认为：生态环境损害责任惩罚

性赔偿则相当于对“故意”和“违反法律规定”两个过错要件进行了重复规定[15]。也有学者在解释《民

法典》第 1232 条为何要求“侵权人违反法律规定”时认为：如果环境污染行为或生态破坏行为没有违反

国家法律的规定，那就可以认为该行为的恶劣程度还不足以达到社会所不能容忍的地步，对此情形也就

不适宜用惩罚性赔偿来产生惩戒效果[16]。笔者则认为，惩罚性赔偿中的“违法”与“故意”分属不同构

成要件，具有各自的独立性，二者既非重复关系，亦不存在“合法行为必然排除故意”的逻辑关联。具体

而言，“违法”要件侧重评价行为是否违反法律明文规定的义务，属于对行为外部合规性的判断；而“故

意”要件聚焦于行为人主观心理状态，评价其是否明知行为可能造成污染环境、破坏生态的后果，且希

望或放任该后果发生，属于对主观可责难性的认定。二者的评价维度不同，违法的行为未必存在故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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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过失违反排污许可规定，合法的行为亦可能暗藏故意，例如明知合规行为仍会造成特定损害却执意

实施，不能以行为的外部合规性直接否定主观故意的存在。 
我们可以假设一个案件情况：某矿业公司依据《矿产资源法》取得采矿许可证，开采行为严格遵守

矿产开发的法定程序及环保要求，废水排放、废渣堆放等均符合行政监管标准。但在开采过程中，公司

地质勘探部门出具专项报告，明确指出当前开采方式会导致区域地下水水位下降，可能引发周边村庄饮

用水井干涸及浅层土壤沙化；且公司内部会议记录显示，管理层明知该风险，却以“开采方案已获审批、

风险未超出环评预测范围”为由，未采取补水、限采等防护措施，最终导致周边村庄百余口水井干涸，

村民被迫异地取水，区域地下水生态系统遭到破坏。该案件为假设案件，加强逻辑推演，在该案中，矿

业公司的开采行为完全符合矿产开发及环境保护的法定要求，属于合法行为，但从主观状态来看，其明

知开采行为会引发地下水系破坏，却为追求采矿收益而放任损害发生，显然构成故意。此时，若以“行

为合法”为由排除惩罚性赔偿，既无法弥补村民的实质损失，也难以遏制企业“重合规形式、轻实质损

害”的侥幸心理，与生态环境侵权责任“预防优先”的理念相悖。 
综上，行为合法仅是对行为外部合规性的判断，无法包含对行为人主观心理状态的评价。在生态环

境领域，由于环境要素的复杂性、污染物损害的滞后性及标准制定的局限性，部分行为虽符合当前法定

标准，却可能因特定场景、特定损害对象而产生严重生态损害，若行为人明知该种损害可能性仍执意实

施，则构成惩罚性赔偿所需的故意。因此，不能将“行为合法”作为排除故意的当然理由，而应结合具体

案件中行为人对损害后果的认知程度、行为选择及后续态度，独立判断故意要件是否成立，这是实现惩

罚性赔偿制度功能的关键。 

4. 比较法维度的镜鉴：美国法与德国法的经验及对中国的启示 

4.1. 美国法：“恶意”与“鲁莽漠视”的宽泛主观认定 

美国环境侵权惩罚性赔偿制度以主观要件的宽泛性为典型特征，其核心涵盖“恶意”(malice)与“鲁

莽漠视”(reckless disregard)两类情形，显著区别于中国对“故意”的严格限定。“恶意”的认定标准为行

为人明知行为会造成严重环境损害，仍以损害他人权益或生态环境为直接目的而主动实施，主观恶性极

强，常见于故意规避环保法规、恶意排放高危污染物等场景。“鲁莽漠视”则侧重行为人明知行为存在

极高环境损害风险，却无视法律义务与他人权益，对风险采取放任态度，其主观可责难性虽低于“恶意”，

但仍远超一般过失，甚至将部分严重违反注意义务的重大过失纳入评价范畴。 
美国司法实践中，法院通常结合行为人是否具备专业环保知识、是否收到风险警示、是否采取规避

监管措施等因素综合判断。这种宽泛的主观认定标准，与美国惩罚性赔偿“强效威慑”的制度功能相契

合，通过提高违法成本遏制企业侥幸心理。 

4.2. 德国法：补偿性核心下的公法惩戒补充模式 

德国传统民法坚守“填平原则”，未设立独立的环境侵权惩罚性赔偿制度，其对恶意环境侵权的惩

戒主要通过公法与私法的协同实现，主观过错的评价呈现“窄范围、重惩戒”的特点。私法层面，《德国

环境责任法》明确环境侵权赔偿以补偿实际损失为核心，主观要件限定为故意或重大过失，但赔偿范围

严格限于直接损失，无额外惩罚性给付。公法层面，通过《环境刑法》《行政罚款法》实现惩戒功能：对

故意污染环境、破坏生态的行为，可判处有期徒刑或高额行政罚款；若因重大过失造成严重生态损害，

也可处以行政惩戒，形成“私法补偿、公法惩戒”的双重规制体系。 
德国模式的核心逻辑是区分公私法功能，避免私法赔偿承担过度惩戒职责，同时通过公法手段精准

打击主观恶性行为，既保障了市场主体的行为自由，又实现了生态保护的威慑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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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对中国《民法典》第 1232 条的启示 

比较法视野下，适用《民法典》1232 条应当坚守“故意”核心，细化主观认定标准：美国“鲁莽漠

视”中“明知风险、放任损害”的判断逻辑，可为中国细化“故意”情形提供参考。未来可在司法解释中

进一步明确“明知”的具体情形，如收到环保部门整改通知后仍继续实施行为、通过隐瞒数据规避监管

等，使间接故意的认定更具操作性。 
强化公私法责任衔接：借鉴德国模式，将行政罚款、刑事判决结果作为认定行为人具有“故意”的

重要证据。例如，行为人因污染环境被追究刑事责任的，可直接推定其具备惩罚性赔偿所需的“故意”，

实现公法惩戒与私法赔偿的协同增效。 
平衡适用范围与制度功能：中国对“故意”的严格限定避免了惩罚性赔偿的滥用，但可通过案例指

导扩大“故意”的具体适用场景，如针对“合法合规但故意放任损害”的情形，明确裁判标准，既不突破

“故意”的核心边界，又能回应生态环境侵权的特殊性。 

5. 结语 

《民法典》第 1232 条确立的生态环境侵权惩罚性赔偿制度，其核心功能的实现依赖于对“故意”要

件的精准界定。本文围绕两大核心争议展开系统论证，最终形成明确结论：其一，该条中的“故意”应

严格限定为直接故意与间接故意，重大过失因在主观可责难性、法律评价逻辑上与故意存在质的差异，

且违背法律解释的严谨性与司法裁判共识，不应纳入其适用范围；其二，“违法”与“故意”分属行为

外部合规性与主观可责难性的独立评价维度，生态环境领域的特殊性决定了合法行为未必排除故意，需

结合行为人对损害后果的认知与意志状态独立判断。 
本文虽围绕核心争议展开论证，但仍存在一定局限：其一，案例分析多聚焦于已公开的典型裁判文

书，样本覆盖范围有限，对部分新型环境侵权，如碳排放超标等案件的涉及不足，可能影响结论的全面

性；其二，比较法研究仅选取美国、德国两国模式，对大陆法系与英美法系其他国家的相关制度未深入

探讨，缺乏更广泛的比较参照；其三，对“故意”认定中的具体证据标准未展开细化分析，理论论证与

司法实操的衔接仍需进一步完善。 
生态环境侵权惩罚性赔偿制度的完善是一个动态过程，需持续回应环境治理的现实需求。未来，应

在坚守立法精神与理论共识的基础上，通过立法细化、司法创新与学术研究，不断优化“故意”要件的

认定规则，推动惩罚性赔偿制度更好地服务于生态文明建设与环境治理现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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